
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

條件 

 

 

身分別 

           姓名  

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

兼任其他公

開發行公司

薪資報酬委

員會成員家

數 

獨立董事 范伯康 請參閱董事專業資

格及獨立董事獨立

性資訊揭露相關訊

息。 

(1) 非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受僱人。 

(2) 非本公司或其關係企業之董事、監察

人。 

(3) 非本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或以他人

名義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1%以上或

持股前十名之自然人股東。 

(4) 非(1)所列之經理人或(2)、(3)所列人員之

配偶、二親等以內親屬或三親等以內直

系血親親屬。 

(5) 非直接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5%以

上、持股前五名或依公司法第 27 條第 1 

項或第 2 項指派代表人擔任公司董事或

監察人之法人股東之董事、監察人或受

僱人。 

(6) 非與本公司之董事席次或有表決權之股

份超過半數係由同一人控制之他公司董

事、監察人或受僱人。 

(7) 非與本公司之董事長、總經理或相當職

務者互為同一人或配偶之他公司或機構

之董事(理事)、監察人(監事)或受僱人。 

(8) 非與本公司有財務或業務往來之特定公

司或機構之董事（理事）、監察人（監

事）、經理人或持股 5%以上股東。 

(9) 非為本公司或關係企業提供審計或最近

二年取得報酬之商務、法務、財務、會

計等相關服務之專業人士、獨資、合

夥、公司或機構之企業主、合夥人、董

事（理事）、監察人（監事）、經理人及

其配偶。 

(10) 未與其他董事間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

之親屬關係。 

0 

獨立董事 陳永秦 0 

委員 張碧蘭 

學歷： 

輔仁大學企管系 

 

主要經歷： 

承啟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 副董事長 

 

現職： 

台灣精星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獨立董

事 

環天世通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 獨立董

事 

季鴻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 

2 



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

(1)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。 

(2) 本屆(第五屆)委員任期：111 年 6 月 15 日至 114 年 6 月 14 日，前一屆任期 108

年 6 月 19 日至 111 年 6 月 18 日，最近(113)年度薪資報酬委員會開會 5 次(Ａ)，委員

會成員出席情形如下： 

職稱 姓名 

實際出席 

次數(B) 

委託出席 

次數 

實際出席率

(%) 

(B/A)(註) 

備註 

召集人 范伯康 5 0 100% 第五屆續任 

委員 陳永秦 5 0 100% 第五屆續任 

委員 張碧蘭 5 0 100% 第五屆續任 

其他應記載事項： 

一、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，應敘明董事會日期、期別、

議案內容、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見之處理(如董事會通過

之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，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)：無。 

二、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，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

者，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、期別、議案內容、所有成員意見及對成員意見

之處理：無。 

 

 



第四屆薪資報酬委員會 113 年開會日期、議案內容及決議結果如下: 

薪 委 會 日

期與屆次 

議案內容 決議結果 獨 立 董

事意見 

公司對薪資

報酬委員意

見之處理 

113.01.31 

第五屆 

第十一次 

本公司 112 年度員工、董事酬勞

之分派百分比案 

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

論及表決之委員外，經

其餘出席委員同意通

過。 

無 無 

本公司董事長暨經理人 112 年度

年終績效獎金發放案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本公司經理人 112年第二次育才

獎金發放案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本公司經理人 112年度下半年達

標獎金發放案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113.03.25 

第五屆 

第十二次 

本公司 112年度個別董事酬勞分

配案。 

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

論及表決之委員外，經

其餘出席委員同意通

過。 

無 無 

本公司經理人 112年度個別經理

人員工酬勞分配案。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113.06.20 

第五屆 

第十三次 

本公司經理人 113年第一次育才

獎金發放案 

除依法迴避未參與討

論及表決之委員外，經

其餘出席委員同意通

過。 

無 無 

本公司經理人薪資調整案。 照案通過 無 無 

擬聘任巫宏俊先生擔任安規元件

事業部協理薪酬案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113.08.01 

第五屆 

第十四次 

本公司經理人 113年度上半年達

標獎金發放案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113.12.03 

第五屆 

第十五次 

本公司經理人 113年第二次育才

獎金發放案 

照案通過 無 無 



利益迴避 

本委員會對於會議討論其成員之薪資報酬事項，應於當次會議說明，如有害於公司利益

之虞時，該成員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，且討論及表決時應予迴避，並不得代理其他薪資

酬委員會成員行使其表決權。 

 


